
院培〔2023〕46 号

关于举办“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培训班”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

二十大精神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

作会议精神，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

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》中关于实施城市

更新行动的要求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，提升城市品质，转变

城市开发建设方式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，不断满足人民群

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全国市长研修学院（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干部学院）定于 2023 年 12 月在厦门市举办“城市

更新与高质量发展培训班”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内容

（一）实施城市更新行动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；

（二）城中村及老旧小区改造；

（三）城市设计与城市体检；



（四）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；

（五）城市安全与韧性城市建设；

（六）城市更新经典案例剖析；

（七）现场教学考察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、规划等部门负责及从事城市更新

工作有关同志；企事业单位、城投公司领导干部及从事城市

更新工作有关同志。

三、培训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3 日-7 日（3 日报到，7 日疏散）

地点：厦门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培训班将邀请城市更新领域知名专家学者授课，

培训结束后颁发全国市长研修学院结业证书，计 24 学时。

（二）培训费 2000 元/人（含培训费、场地费、资料费、

证书费），可在报到当日缴纳现金或刷卡，也可在开班前汇

入全国市长研修学院账户，注明“12 月厦门城市更新班”，

并于报到时提供汇款凭证。食宿统一安排，费用自理，请学

员结合实际工作需要自愿参加。

账户名：全国市长研修学院

银行账号：0200 0042 0901 4437 125

开户行名称：工商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

（三）请将报名回执表发至邮箱szzj613@163.com，培训

班将在12月 1日以短信及邮件的形式发送报到通知，详告培

训地点等有关事项。





附件：

城市更新与高质量发展培训班报名回执表

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

姓名 性别 所在省份 单位及职务职称 手机

单位发票名称（必填）

纳税人识别号或单位社会信

用代码（必填）

发票类型
（请在方框

内打√）

电子发票□ 接收邮箱：

纸质发票□ 邮寄地址：

备注

注：1.此表不够，可自行复制；

2.通过银行汇款缴纳培训费学员请携带汇款凭证打印件，以便核实汇款情况；

3.发票类型中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请两者选一，电子发票需填写接收邮箱，

纸质发票需填写邮寄地址。




